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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及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交易概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 ）拟向NF� Unicorn� Acquisition� L.P.（以下简称“NF” ）转让所持有的全

部Healthy� Harmony� Holdings,� L.P.（以下简称“HHH” ，其主要资产为“和睦家” 医院和诊所）有

限合伙权益及HHH管理事务合伙人Healthy� Harmony� GP, � Inc.（以下简称 “Healthy� Harmony�

GP” ）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转让” ）。 本次转让对价约52,315万美元中，约42,915万美元将由NF

以现金支付、其余9,400万美元将用于复星实业认购NF控股股东New� Frontier� Corporation（系纽

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下简称“NFC” ）新增发行的940万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认购” ）。 以上

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及8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发的 《出售资产及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109）及《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111）。

本次交易（包括“本次转让”及“本次认购” ，下同）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进展情况

本公司聘请具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对HHH最近一年（即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及一期（即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60469139_A01号”审计报告。

经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HHH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17,24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33,

964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83,282万元；2018年度实现收入人民币205,87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15,405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经审计，截至2019年5月31日，HHH的总资产为人民币677,40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25,

85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51,546万元；2019年1至5月实现收入人民币99,86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10,039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三、 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 NFC及NF收购“和睦家”医院和诊所事项（其中包括本次转让）、及NFC增发股份（其中包括

本次认购）尚需获得NFC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后续进展，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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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6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000万

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保证人” ）于2019年8月29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峪关分行（简称“建设银行嘉峪关分行”或“债权人”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简称“保证合

同”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简称“嘉峪关预焙阳极”或“债务人” ）在建

设银行嘉峪关分行办理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信要求，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

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63亿元（包括已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借款担保余额），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3月2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7）。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聚鑫东路766号

3、法定代表人：荆升阳

4、经营范围：预焙阳极生产、批发零售及技术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

育用品、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工矿产品、机电产品的批

发零售；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技术及货物进出口经营（以备案登记为准）。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07,245.61 120,011.56

流动负债总额 35,088.28 49,483.01

负债总额 35,185.23 49,827.75

资产净额 72,060.38 70,183.81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99,909.28 32,484.17

净利润 3,812.68 -225.3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6600万元，如保证人根据保证合同履行担保义务的，该最高额按履

行的金额相应递减。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

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

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

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 截至2019年8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630,000万

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58.17%；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80,000

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96.70%。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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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8月30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于2019年8月27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

达的方式通知了第七届董事会所有董事。 会议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董事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泽松

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综上，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议案名称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9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修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9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

计2019年度公司将与中核华盛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华盛” ）发生采购、销售、委托加工等关

联交易。 决议公告后，经与中核华盛协商对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重新预计，预计金额由原来的暂无法

确定调整为2019年度预计发生销售原料、半成品及商品3亿元，采购原料、半成品及商品1.5亿元等业务

共计4.5亿元的关联交易，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该议案相关资料，并发表同意意见。 关联董事董文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系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增加2019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修订版本，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报备文件：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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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8月27日通过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送，会议于2019

年8月30日在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会议的主

持人为监事会主席翁荣贵先生，列席人员为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证券事务代表陈冬梅女士。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9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修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系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增加2019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修订版本，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1日

●报备文件 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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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一、概述

根据财政部2017年发布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4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 ），要求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在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中应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本公司将按照文件中的要求执行。

二、具体变更事宜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2017年发布的新金融准则以及财政部印发的财会【2019】6号相关

规定，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新会计政策。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金融准则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

金流量特征而确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

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

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和期初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

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二）执行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

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

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和调整，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

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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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29日，

共计收到政府补助39,342,574.45元。 其中， 与资产相关的7,350,000.00元； 与收益相关的31,992,

574.45元，对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18,928,145.22元。上述补助明细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时间 金额 对公司的影响金额

与资产/收益相

关

一、与资产相关

数智化车间补贴 2019/7/9 500,000.00 500,000.00 与资产相关

技术改造补助 2019/7/24 1,850,000.00 1,597,845.00 与资产相关

产业发展资金 2019/8/15 5,000,000.00 5,000,000.0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 7,350,000.00 7,097,845.00

二、与收益相关

国际市场开拓资助资金 2019/7/5 626,000.00 532,100.00 与收益相关

龙头企业补贴 2019/7/9 420,000.00 357,000.00 与收益相关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2019/7/16 150,000.00 127,500.00 与收益相关

融资担保和出口信保项目资金 2019/8/26 2,407,000.00 2,045,950.00 与收益相关

税收返还 2019/8/26 332,500.00 215,385.19 与收益相关

税收返还 2019/8/28 720,000.00 519,122.74 与收益相关

汽车产业奖励补助 2019/8/29 27,000,000.00 14,875,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 ——— 337,074.45 256,087.3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 31,992,574.45 18,928,145.22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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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小康股份” ）于近收到通知，控股股东重庆

小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控股” ）、大股东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安工

业” ）于2019年8月29日分别与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集团股份” ）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64,863,89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6.89%），其中，小康控股拟转让57,409,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0%），渝安工业拟转让7,454,

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

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574,093,418 60.98% -57,409,340 516,684,078 54.89%

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74,545,500 7.92% -7,454,550 67,090,950 7.13%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0.00% 64,863,890 64,863,890 6.8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转让方

（1）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法定代表人：张兴明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00000565633366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及财政信用业务),制造、销售摩托车零部件(不含摩托车发动

机)、通用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仪器仪表,销售摩托车、金属材料(不含稀贵

金属),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

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14日

（2）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法定代表人：张兴明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6565638589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摩托车零部件、通用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仪器

仪表;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销售:摩托车、金属材料;自有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以上范

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16日

2、受让方

企业名称：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特1号

法定代表人：竺延风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200007581510645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汽车工业投资；汽车、汽车零部件、金属机械、铸锻件、起动电机、粉末冶金、工具和模具的

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与本公司经营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和售后服务；进出口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1年05月18日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66.86%的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8月29日与东风集团股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64,863,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9%），其中，小康控股拟转让57,409,3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10%），渝安工业拟转让7,454,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

本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格为小康股份于本协议签署日前1个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

据此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12.078元/股， 即东风集团股份受让标的股份需要向小康控股支付693,390,

008.52元，东风集团股份受让标的股份需要向渝安工业支付90,036,054.90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仍为9人，监事会人数仍为3名。 东风集团股份在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及1名监事。 上市公司

将根据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文件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董事、监事选举事宜。

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后，东风集团股份持有公司股份64,863,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9%，将成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小康控股、渝安工业和东风集团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及

时编制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

露的《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小康股份

股票代码：601127

信息披露义务人（1）：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2）：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9年8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小康股份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小康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要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转让方 指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小康控股 指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渝安工业 指 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小康股份 指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方、东风集团股份 指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股份受让方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合计64,863,890股股份，占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的6.89%

本报告书 指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本次交易股份转让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如出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

入造成的。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小康控股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法定代表人 张兴明

注册资本 20,000万

成立时间 2010-12-14

经营期限 2010-12-14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565633366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及财政信用业务），制造、销售摩托车零部件（不含摩

托车发动机）、通用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仪器仪表，

销售摩托车、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

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股权结构

张兴海持有小康控股50%股权、张兴明持有小康控股25%股权、张兴礼持有小康控

股25%股权

2、小康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小康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任职及兼职

张兴明 男 5102221957********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长

颜敏 女 5102221967********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

张兴礼 男 5102221954********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

张兴海 男 5102221963********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

唐桂琴 女 5102151959******** 中国 重庆 否 监事

蓝来富 男 2101041975******** 中国 重庆 否 总经理

3、小康控股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2019年8月30日，小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持有云南景谷林业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265）6.77%股权，其中，小康控股单独持有3.95%。

（二）渝安工业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法定代表人 张兴明

注册资本 2,940万

成立时间 2010-12-16

经营期限 2010-12-16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565638589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摩托车零部件、通用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仪器仪表；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销售：摩托车、金属材料；自有

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主要股东

（持股5%以上）

张兴海持有渝安工业24.83%股权、张兴礼持有渝安工业12.41%股权、张兴明持有渝

安工业12.41%股权、岑远川持有渝安工业7.17%股权、刘昌东持有渝安工业5.45%股

权、马剑昌持有渝安工业5.45%股权

2、渝安工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渝安工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任职及兼职

张兴明 男 5102221957********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长

颜敏 女 5102221967********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

张兴礼 男 5102221954********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

蓝来富 男 2101041975******** 中国 重庆 否 董事

陈业君 男 5103021969******** 中国 重庆 否 监事

3、渝安工业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2019年8月30日，渝安工业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联说明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小康控股与渝安工业受同一主体张兴海先生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小康控股与渝安工业构成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业内协同，提升上市公司竞争力，促进上市公司

健康发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或继续转让其他小康股份股权的计

划。若发生增持、减持等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二、相关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9年8月29日与东风集团股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

让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64,863,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9%），其中，小康控股拟转

让57,409,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0%），渝安工业拟转让7,454,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

转让方与受让方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目标股份

小康控股拟向东风集团股份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小康股份57,409,34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渝安工业拟向东风集团股份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小康股份7,454,55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2、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格为小康股份于本协议签署日前1个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

据此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12.078元/股， 即东风集团股份受让标的股份需要向小康控股支付693,390,

008.52元，东风集团股份受让标的股份需要向渝安工业支付90,036,054.90元。

在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如果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将相应调减。

3、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东风集团股份应于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小康控股、 渝安工业支付标

的股份的转让价格。

4、标的股份的交割

小康控股、渝安工业持有的标的股份过户至东风集团股份名下之日，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过户日、

交割日。自交割日(包含当日)起，标的股份之上的股东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全部转由东风集团股份享有

及承担。 标的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2019年度利润及此前年度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东风集团股份享有。

5、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仍为9人，监事会人数仍为3名。 东风集团股份在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及1名监事。 上市公司

将根据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文件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董事、监事选举事宜。

6、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与终止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生效。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均

需以书面形式作出，双方可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本协议相关条款进行补充约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用于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无权利受限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有关部门批准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东风集团股份董事会批准。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须由上交所对股份转让当事人提出的股份转让申请进行合规性确认，本次协议

转让尚须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

五、本次权益变动不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承诺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小康控股、 渝安工业在小康股份IPO时承诺：“自小康工业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小康工业股份，也不由小康工业回购其持有的小康工

业股份。在上述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减持额度将不超过本公司届时所持小康

工业股份总数的10%；在上述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13-24个月内，减持额度将不超过本

公司届时所持小康工业股份总数的10%。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减持小康工业股份时，减持价格将

不低于发行价。 本公司减持小康工业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小康工业发出相关公告。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述承诺。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小康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

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兴明

2019年8月3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兴明

2019年8月31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小康股份办公地点。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

股票简称 小康股份 股票代码 60112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2、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1、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号

2、重庆市沙坪坝区金桥路61号附3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1、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574,093,418股持股比例： 60.98%

2、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74,545,500股持股比例： 7.92%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1、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516,684,078股持股比例： 54.89%

2、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67,090,950股持股比例： 7.13%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兴明

2019年8月3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兴明

2019年8月31日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小康股份

股票代码：601127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特1号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特1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19年8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小康股份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小康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要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方、东风集团

股份

指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 指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及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小康控股 指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渝安工业 指 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小康股份 指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方式受让转让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64,

863,890股股份， 占截至《股份转让协议》 签署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89%

本报告书 指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本次交易股份转让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如出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

成的。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特1号

法定代表人 竺延风

注册资本 861,612万

成立时间 2001-05-18

经营期限 2001-05-18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58151064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汽车工业投资；汽车、汽车零部件、金属机械、铸锻件、起动电机、粉末冶金、工具和模

具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与本公司经营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

务和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特1号

股权结构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东风集团股份66.86%股权、其他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持有

公司剩余33.14%股权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东风集团股份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竺延风 无 男 董事长、执行董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李绍烛 无 男 执行董事、总裁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马之庚 无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曹兴和 无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云飞 无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是

张晓铁 无 男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乔阳 无 男 副总裁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 - 1,202,000,000 61.10%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 203,814,000 65.00%

法国PSA集团 - - 110,622,220 12.23%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上市公司价值和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作为战略投资者增持小康股份部

分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或减持计划

在未来12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或关联方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并结合上市公司的发展等因

素，可能通过资产注入或其他方式继续增持小康股份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

或关联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64,863,89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9%。

二、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三、相关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风集团股份于2019年8月29日与小康控股和渝安工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方式受

让小康控股和渝安工业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64,863,8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89%），

其中，拟受让小康控股持有的57,409,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0%），拟受让渝安工业持有的7,454,

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

转让方与受让方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7、目标股份

东风集团股份拟通过协议方式受让小康控股持有的小康股份57,409,34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份。

东风集团股份拟通过协议方式受让渝安工业持有的小康股份7,454,55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份。

8、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格为小康股份于本协议签署日前1个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

据此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12.078元/股， 即东风集团股份受让标的股份需要向小康控股支付693,390,

008.52元，东风集团股份受让标的股份需要向渝安工业支付90,036,054.90元。

在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如果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将相应调减。

9、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东风集团股份应于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小康控股、 渝安工业支付标

的股份的转让价格。

10、标的股份的交割

小康控股、渝安工业持有的标的股份过户至东风集团股份名下之日，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过户日、

交割日。自交割日(包含当日)起，标的股份之上的股东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全部转由东风集团股份享有

及承担。 标的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2019年度利润及此前年度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东风集团股份享有。

11、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仍为9人，监事会人数仍为3名。 东风集团股份在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及1名监事。 上市公司

将根据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文件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董事、监事选举事宜。

12、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与终止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生效。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均

需以书面形式作出，双方可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本协议相关条款进行补充约定。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无权利受限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有关部门批准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东风集团股份董事会批准。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须由上交所对股份转让当事人提出的股份转让申请进行合规性确认，本次协议

转让尚须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

六、本次权益变动不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股份锁

定承诺的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小康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

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乔 阳

2019年8月31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小康股份办公地点。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

股票简称 小康股份 股票代码 60112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风大道特一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无持股数量：无持股比例：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64,863,890股持股比例：6.8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否□（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不适用）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乔 阳

2019年8月31日


